
昆明市呈贡区乌龙小学部门2021年学生营养餐改善计划资金项目

1、 项目名称

学生营养餐改善计划资金

2、 立项依据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国办发〔2011〕54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实施意见》（云政办〔2012〕25号）、《昆明市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呈贡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

3、 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昆明市呈贡区乌龙小学
组织机构代码：594574860
地址：昆明市呈贡区乌龙街道乌龙社区二区106号

联系电话：67491233
法人代表：李华
经费来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单位概况：我部门编制2021年部门预算单位共1个。其中：财政全供给单位1个；部分供给单位0个；特殊供给单位0个；自收自支单位0个。财政全供给单位中行政单位0个；参公管理事业单位0个；非参公管理事业单位1个。

主要职能是进行小学阶段的义务教育，促进基础教育发展。具体职能是：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正确执行上级主管部门的决议和指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根据教育规律、社会要求和学校实际，制定学校发展的远景规划、近期目标和学年、学期各项工作计划及各项工作指标。加强学校的科学化管理，制定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规范办学行为，培养良好校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制定教师队伍建设规划，不断提高教职工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文化水平和科研能力。把德育工作放在首位，不断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法制纪律和道德品质教育。教育全体教职工做到教书育人、服务育人。搞好学校、社会、家庭三结合教育。坚持以教学为中心，保证教学计划的贯彻执行。有计划的开展教研活动，大力推进教学改革。不断强化安全工作管理，创设良好的育人环境。学校现有在职教师14人，退休教师13人，6个教学班，在校学生189人。

4、 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国办发〔2011〕54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实施意见》（云政办〔2012〕25号）、《昆明市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呈贡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呈贡区自2012年春季学期开始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范围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校（不含县城所在地学校）的学生。2019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营养改善计划学生6550人.2020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营养改善计划学生189人，每人每天4元，全年按200天计算，合计151200元。
5、 项目实施内容

我校每天为189位学生准备营养餐。
6、 资金安排情况

2020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营养改善计划学生189人，每人每天4元，全年按200天计算，合计151200元。
7、 项目实施计划

学校每天为189位学生准备营养餐。
8、 项目实施成效

改善青少年营养状况，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9、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目标
	总体目标(2021年-2023年)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国办发〔2011〕54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实施意见》（云政办〔2012〕25号）、《昆明市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呈贡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呈贡区自2012年春季学期开始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范围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校（不含县城所在地学校）的学生。2020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营养改善计划学生189人，每人每天4元，全年按200天计算。

	
	预算年度(2021年)目标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国办发〔2011〕54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实施意见》（云政办〔2012〕25号）、《昆明市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呈贡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呈贡区自2012年春季学期开始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范围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校（不含县城所在地学校）的学生。2020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营养改善计划学生189人，每人每天4元，全年按200天计算。

	绩效指标
	评（扣）分标准
	指标内容
	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属性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2021年让学生享受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
	学校学生189人
	人
	定量指标
	总分20分，按照实际完成情况进行评分
	2021年让学生享受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呈贡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促进学生体质健康
	=
	大幅提升
	%
	定量指标
	总分20分，按照实际完成情况进行评分
	促进学生体质健康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呈贡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
	及时有效
	年
	定量指标
	总分10分，按照计划核定标准与实际核定标准完成情况评定。
	完成时间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呈贡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到2021年核拨经费总计
	=
	151200元
	元
	定量指标
	总分8分，按照计划核定标准与实际核定标准完成情况评定。
	到2021年核拨经费总计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呈贡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教育成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支撑
	=
	大幅提升
	%
	定量指标
	总分10分，按照优秀教育资源逐年增加 对学校教育教学提升促进作用评定。
	教育成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支撑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呈贡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学校教育处于良性发展环境
	=
	大幅提升
	%
	定量指标
	总分10分，按照对学校办学条件改善 情况评定。
	学校教育处于良性发展环境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呈贡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改善农村学生营养状况，提高农村学生健康水平。
	=
	大幅提升
	%
	定量指标
	总分10分，按照对学校办学条件改善 情况评定。
	改善农村学生营养状况，提高农村学生健康水平。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呈贡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学校、教师、学生及家长
	=
	98%
	%
	定量指标
	总分10分，按照学校教师、学生等相关群众满意度评定。
	学校、教师、学生及家长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呈贡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


